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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财会发〔2022〕50号

省财政厅关于加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
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林区财政局，省直各单位，省属国有企业：

为顺应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促进我省会计人才队

伍建设，全面提升会计专业技术人员（以下简称会计人员）业

务水平和综合素质，根据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

印发〈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8〕

10号）规定，现将我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继续教育对象

会计人员需从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或从事会计工作的次

年参加继续教育。会计人员包括：

1.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或者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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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。

2.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、总会计师（财务

总监）。

二、信息采集

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应当提前完成信息采集，会计人员

信息采集按照《省财政厅办公室关于加强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和

开展会计人员信息跨省调转工作的通知》（鄂财办会〔2021〕40

号）要求进行。具体登录湖北省财政厅公众网（http://czt.hubei.

gov.cn）“湖北会计之窗”的“会计人员信息管理”栏目，

按要求注册用户名并填写相关信息进行信息采集，并按照属地

管理原则，由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会计管理部门审核通过才能进

行继续教育。

三、继续教育的内容与形式

（一）继续教育内容

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：

1.公需科目主要内容包括法律法规、政策理论、会计职业道

德、技术信息等基本知识。

2.专业科目主要内容包括新近发布或实施的会计准则制度、

管理会计指引、内部控制制度、会计信息化技术、预算绩效管

理、税收法律法规、财政部发布的《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四五”

规划纲要》等相关专业知识。

（二）继续教育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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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财政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以下统称继续教育管

理部门）举办的各类会计专业及公需科目相关培训；

2.继续教育管理部门认可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机构或用人

单位组织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；

3.继续教育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形式。

四、继续教育学分管理、登记

（一）学分管理

1.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，每年参加继续教

育取得的学分不少于 90学分。其中，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

分的三分之二。

2.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取得的学分在全国范围内当年度

有效，不得结转以后年度。

3.年度继续教育学分计量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参加全国会计、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以及注册会

计师、资产评估师、税务师等会计相关考试，每通过一科考试，

折算为 90学分；

（2）参加省财政厅组织的财政部高层次会计人才培训、省

高端会计人才培训和财政部门认可的其他高端会计人才培训，

考试或考核合格的，折算为 90学分；

（3）参加会计人才培训、会计类专业会议，每天折算为 10

学分；

（4）公开出版会计类书籍，每本折算为 90学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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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承担财政部门或其认可的会计学术团体的会计类研究

课题，或在有国内统一刊号的经济、管理类报刊发表会计类论

文，每篇折算为 90学分；

（6）参加财政部门组织或认可的会计类知识大赛，按照财

政部门的规定折算学分；

（7）参加注册会计师、资产评估师、税务师等继续教育培

训，按所属协会确认的学分进行认定。

（二）学分登记

1.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分实行属地登记管理。会计人员工作

单位属地发生变化的，应在“会计人员信息管理”中按要求提

交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变更；

2.会计人员参加会计继续教育机构或用人单位组织的继续

教育，由继续教育机构或用人单位在培训后 30日内到所属财政

部门办理继续教育事项登记；

3.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采取其他形式的，应当在年度内登

录湖北省财政厅公众网，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申请办理

继续教育事项登记，所属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直接进行登记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级财政部门作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管理部

门，应落实做好本地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。各级财政部门

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的要求，督促用人单位收集、统计、

报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情况，对未达到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学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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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，要督促落实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，保障

本单位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权利，督促会计人员通过多种

形式参加继续教育，提升会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。

（三）各单位应建立本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与使用、晋

升相衔接的激励机制，将继续教育完成情况作为会计人员考核

评价、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。

（四）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，应当作为聘任会计专

业技术职务或者申报评定上一级资格的重要条件。参加会计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、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、省高端会计人才

选拔考试、高级、正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会计人员应

当完成年度继续教育任务。

（五）会计人员应高度重视继续教育，按时参加培训，对

未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或者参加继续教育未取得规定学分的会

计人员，所属财政部门要扣减其信用得分，记入其个人信用档

案。

（六）从今年开始，省财政厅将省直部门会计人员年度继

续教育工作完成情况纳入省级财政管理绩效考核，具体根据各

单位继续教育整体完成情况比例扣减单位财政管理绩效考核分

值。请省直部门高度重视，认真梳理汇总本单位所有会计人员

及其继续教育完成情况，并按要求填报《2022年度省直部门会

计人员继续教育情况统计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于 12月 23日前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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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至省财政厅会计处。

联系人：黄艳

电 话：027-67818762

邮 箱：kjc5062022@163.com

附件：2022年度省直部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情况统计表

湖北省财政厅

2022年 12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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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 年度省直部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情况统计表

单位： 财务负责人：

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职称
完成情况

（学分）
考核分值 备注

注：此表仅统计省直部门中一级预算单位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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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湖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12 日印发


